
证券代码：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2-048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就2021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21号）核准，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3月更名为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6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94元，本次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0,640,000.00元，扣除当时未支付的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48,725,192.45元后，

实际存入募集资金账户的金额为人民币731,914,807.55元，扣除公司为本次股票

发行所支付的预付保荐费、发行手续费、审计验资费、律师费等费用合计人民币

17,032,572.3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714,882,235.23元。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7年11月15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2046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额 备注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780,640,000.00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738,564.43    

    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7天通知存款收益 56,754,227.34  

减：支付的发行费用 65,757,764.77  

置换自有资金投入金额 34,881,965.05   

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651,828,695.63   

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8,664,366.32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募集资

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本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银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

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款金额为88,664,366.32元，

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存款余额 备注 

佛燃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注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营业部 
392000100100627004 30,677,436.51  

佛山市天然

气高压管网

有限公司（注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 
944003010001106611 16,736,074.92  



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存款余额 备注 

佛燃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注 1）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分行 
930001230900010042 7,831,530.47  

佛山市三水

燃气有限公

司（注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同华支行 
44423301040006869 185,839.73  

佛燃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注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禅城支行 
607356358 13,562,094.21  

肇庆佛燃天

然气有限公

司（注 1）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分行营业部 
213223215261700001 19,671,390.48  

 合计  88,664,366.32  

注 1：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募集资金募集主体，也是收购元亨仓储 40%股

权项目实施主体；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佛山市天然

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项目、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

气专线工程项目、高明沧江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西樵至白坭天然气高压管道工

程项目的实施主体；佛山市三水燃气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佛山市三水区天

然气利用二期工程项目的实施主体；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

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根据上述项目的具体实施进度将拟使用资金由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划至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供子公司实施对应项目。 

 

三、截至2021年末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 2021年度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 年 12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4,881,965.05 元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2077 号）。上述

款项已于 2018年 3 月 9日置换完成。 

上述募集资金置换行为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通知

存款等存款形式存放，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在额度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

同文件，该事项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额度。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 7天通知存款 12,000,000.00 元，赎回本

年及 2020年未到期的 7天通知存款共计 406,000,000.00 元，收到到期赎回募集

资金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收益共 4,052,280.56 元。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无

7天通知存款。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剩余募集资金 88,664,366.32 元，均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本公司 2021 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附表二《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表》。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详见附表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中高压管网和城市天然气中压管网建设项目均为公司运营的

现有高压管网系统和城市天然气中压管网的改建、扩建和完善，目的是增加公司

天然气管网的区域覆盖范围，提升公司管道天然气供气能力，与现有高压管网和

中压管网并网运行，因此日常发生的费用、产生的收入无法直接在原项目与改建、

扩建和完善后的项目间直接进行区分，公司按照项目整体进行核算。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重大违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 2022 年 4月 27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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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021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71,488.2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406.4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7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671.0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9,492.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83.22%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

项目 
是 35,400.00 2,608.00  2,608.00 100.00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

项目 
是  4,035.57 997.96 4,035.57 100.00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注 2） 
不适用 否 

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

项目 
是  56.43  56.43 100.00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高明沧江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

项目 
是  4,000.00 3,995.00 4,000.00 100.00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注 3）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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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至白坭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

项目 
是  7,000.00 1,212.77 5,902.15 84.32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不适用

（注 4） 
不适用 否 

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二期工

程项目 
是 20,000.00 15,000.00 2,407.39 15,210.77 

101.41 

（注 1）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443.05 

（注 6） 
是 否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

项目 
是 16,088.22 12,088.22 4,568.95 12,088.22 100.00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857.53 

（注 6） 
否 否 

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

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是  4,000.00 1,524.38 2,069.93 51.75 

2023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注 5） 
不适用 否 

收购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40%

股权项目 
否  22,700.00 22,700.00 22,700.00 100.00 

2021 年 1 月

14 日 

-6,825.51  

（注 7）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1,488.22 71,488.22 37,406.45 68,671.07   -2,524.93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无 

合计  71,488.22 71,488.22 37,406.45 68,671.07   -2,524.9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该项目原计划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受 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影响，施工单位未能如期复

工复产，同时，部分工程涉及到与其他工程项目在同一区域施工，需要相互协商安排施工时间，造成该项目的整体建

设进度有所延后。故公司决定将“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项目受限于高要区区域范围较大，用气客户较为分散，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铺设的管网范围较大，涉及的

建设项目较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征地拆迁补偿协调工作困难较大，工程建设投入尚未达到可研要求，同时，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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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气源价格上涨，受限于地方物价部门最高限价，单方平均价差下降，因此，项目收益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该项目原

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项目后期主要向城区以外区域覆盖建设，部分管网路由需要经

过农村区域，与村民协商关于管道定位、范围测量、青苗补偿等工作的耗时较长，造成该项目的整体建设进度有所延

后。经公司决定将“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2021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水南至禄步 (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的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由 2021 年 12 月 31 日延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告编号: 2021-121）。 

变更原因：水南至禄步( 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受肇庆至高明(机场西部)高速公路规划调整影响，部分管

道路由因与肇明高速县道 X435 衔接段有交叉，需重新确定施工方案进行迁改；同时，水南门站正在办理用地手续的地

块被肇明高速水南北互通占用，需与高要区政府协商另行选址征地，导致工程项目未能如期达到可使用状态。经审慎

研究，公司决定将“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建设完成日期由原定的

2021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4、收购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40%股权项目  

该项目受行业政策变动，致使元亨仓储仓租收入大幅下滑，整体业绩规模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仓储与贸易业务的开

展具有协同效应，因仓储收入受到影响，连带贸易业务开展受阻；国内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2021 年国内成品

油价格剧烈波动，给新进入油品贸易行业的元亨仓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开展汽油、甲醇等新品种业务所需危化

品贸易资质办理周期较长，相关经营资质的申请审查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延后了贸易业务的开展。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1、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项目 

随着环保政策的升级，国家加速推进集中供热、“煤改气”等环保工程建设，导致工业用户由分散供热向集中供热方

式转变，热电联产机组和分布式能源站项目急剧增多，一方面，用户新增的天然气需求，已较大幅度超过原高压管网

三期工程的设计供气规模；另一方面，新增的热电联产机组用户在天然气使用方面存在一些特殊要求，原项目难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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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满足。因此，原项目的管网布局、设计压力等主要技术方案已难以匹配新的供气需求，拟将原项目中剩余的场站及

管网建设内容将终止建设。 

2、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 

该项目实施旨在满足西樵工业园建设发展及长海电厂冷热电联产项目的用气需求，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该项目主要用

户之一的长海电厂冷热电联产项目建设方提出建设方案变更需求，交气点发生变更，导致该项目的管线建设方案发生

较大变化，公司通过研判当前变化形势，结合管网布局的实施现状，计划通过优化调整其他在建管网项目替代该工程，

因此，公司决定终止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的建设。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2017 年 12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4,881,965.05 元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2077 号）。上述款项已于 2018 年 3 月 9 日置换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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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二期工程项目”截至期末投资进度为 101.41%，超过部分为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投入。 

注 2：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因用户端燃气用气设施暂未完成施工，因此还未开始用气而未产生效益。 

注 3：高明沧江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项目还未完工，因此还未开始用气而未产生效益。 

注 4：西樵至白坭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因用户端燃气用气设施暂未完成施工，因此还未开始用气而未产生效益。 

注 5：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项目还未完工，因此还未开始用气而未产生效益。 

注 6：募投项目实现效益计算方法：公司募投项目中高压管网和城市天然气中压管网建设项目均为公司运营的现有高压管网系统和城市天然气中压管网的

改建、扩建和完善，目的是增加公司天然气管网的区域覆盖范围，提升公司管道天然气供气能力，与现有高压管网和中压管网并网运行，因此日常发生

的费用、产生的收入无法直接在原项目与改建、扩建和完善后的项目间直接进行区分，公司按照项目整体进行核算。本公司对募投项目实现效益计算方

法为：按照新增用户年销售额占相应公司当期销售收入比例，将该公司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扣除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等非正常经营性损益后的余额作为

募投项目实现效益。 

注 7： 收购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40%股权项目对应的 2021 年实际效益为广东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2021 年 2-12 月份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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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

管网三期工程项目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

管网三期工程项目 
2,608.00  2,608.00 100.00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芦苞至大塘天然气

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注 1）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

管网三期工程项目 
4,035.57 997.96   4,035.57 100.00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南海西樵工业园天

然气专线工程项目

（注 1）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

管网三期工程项目 
56.43  56.43 100.00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高明沧江工业园天

然气专线工程项目

（注 1）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

管网三期工程项目 
4,000.00 3,995.00 4,000.00 100.00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西樵至白坭天然气

高压管道（注 1）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

管网三期工程项目 
7,000.00 1,212.77 5,902.15 84.32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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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天然

气利用二期工程项

目 

佛山市三水区天然

气利用二期工程项

目 

15,000.00 2,407.39 15,210.77 
101.41 

（注 4）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443.05 

（注 5） 
是 否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

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

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12,088.22 4,568.95 12,088.22 100.00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857.53 

（注 5） 
否 否 

水南至禄步（萨米特

陶瓷）天然气高压管

道工程（注 2）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

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4,000.00 1,524.38 2,069.93 51.75 2023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收购广州元亨仓储

有限公司 40%股权

项目（注 3）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

管网三期工程项目、

佛山市三水区天然

气利用二期工程项

目 

22,700.00 22,700.00 22,700.00 100.00 2021 年 1 月 14 日 
-6,825.51 

（注 6） 
否 否 

合  计  71,488.22 37,406.45 68,671.07   -2,524.93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

目) 

注 1：1、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经

公司重新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测算和评估，公司调整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原投入佛山市

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项目的募集资金 35,400 万元中的 18,992 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建设，

变更项目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26.57%。新增 2 个建设项目：“芦

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上述变更事项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

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和 2019 年 4 月 1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经公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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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测算和评估，公司拟调整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原拟投入佛山市天

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项目的募集资金 16,408.00 万元中的 13,800.00 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建设，

变更项目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19.30%。新增项目为：“高明沧

江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西樵至白坭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和 2020 年 11 月 2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相关公告。 

注 2：由于高要区区域范围较大，用气客户较为分散，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铺设的管网范

围较大，涉及的建设项目较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征地拆迁补偿协调工作困难较大；同时，部分

潜在用气客户对政府环保政策的落实持观望态度，项目的进展受限。因此，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

二期工程项目建设进度推进较慢。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率，公司将原计划

投入该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公司调整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原投入高要市管道天

然气项目二期工程的募集资 16,088.22 万元中的 4,000 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建设，变更项目涉及

的资金总额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5.60%。新增的建设项目为“水南至禄步（萨米

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和 2020 年 5

月 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注 3：为了更好的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当前的市场及政策环境，利于公司推进综合能源、天然气贸易、

储气调峰及其他创新业务的发展，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并且能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率，对募集资金用途适时进行调整。2021 年 2 月 2 日，

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原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原拟投入“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

专线工程项目”、“高明沧江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二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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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募集资金 45,792 万元中的 22,700 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收购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40%

股权项目”的并购投资款。该项目变更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31.75%。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及 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和 2021 年 2 月 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1、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该项目原计划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受 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影响，施

工单位未能如期复工复产，同时，部分工程涉及到与其他工程项目在同一区域施工，需要相互协商

安排施工时间，造成该项目的整体建设进度有所延后。故公司决定将“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

工程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项目受限于高要区区域范围较大，用气客户较为分散，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铺设的管网

范围较大，涉及的建设项目较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征地拆迁补偿协调工作困难较大，工程建设

投入尚未达到可研要求，同时，本年度气源价格上涨，受限于地方物价部门最高限价，单方平均价

差下降，因此项目收益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该项目原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由于项目后期主要向城区以外区域覆盖建设，部分管网路由需要经过农村区域，与村民协商关

于管道定位、范围测量、青苗补偿等工作的耗时较长，造成该项目的整体建设进度有所延后。经公

司决定将“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2021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水南至禄步 (萨米特陶瓷)天然



20 

 

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1 年 12 月 31 日延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告编号: 

2021-121）。 

变更原因：水南至禄步( 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受肇庆至高明(机场西部)高速公路规划

调整影响，部分管道路由因与肇明高速县道 X435 衔接段有交叉，需重新确定施工方案进行迁改；同

时，水南门站正在办理用地手续的地块被肇明高速水南北互通占用，需与高要区政府协商另行选址

征地，导致工程项目未能如期达到可使用状态。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将“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

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建设完成日期由原定的 2021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4、收购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40%股权项目 

该项目受行业政策变动，致使元亨仓储仓租收入大幅下滑，整体业绩规模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仓

储与贸易业务的开展具有协同效应，因仓储收入受到影响，连带贸易业务开展受阻；国内能源大宗

商品价格剧烈波动，2021 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剧烈波动，给新进入油品贸易行业的元亨仓储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同时开展汽油、甲醇等新品种业务所需危化品贸易资质办理周期较长，相关经营资质的

申请审查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延后了贸易业务的开展。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项目 

随着环保政策的升级，国家加速推进集中供热、“煤改气”等环保工程建设，导致工业用户由分散

供热向集中供热方式转变，热电联产机组和分布式能源站项目急剧增多，一方面，用户新增的天然

气需求，已较大幅度超过原高压管网三期工程的设计供气规模；另一方面，新增的热电联产机组用

户在天然气使用方面存在一些特殊要求，原项目难以完全满足。因此，原项目的管网布局、设计压

力等主要技术方案已难以匹配新的供气需求，原项目中剩余的场站及管网建设内容将终止建设。 

2、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 

该项目实施旨在满足西樵工业园建设发展及长海电厂冷热电联产项目的用气需求，在项目推进过程

中，该项目主要用户之一的长海电厂冷热电联产项目建设方提出建设方案变更需求，交气点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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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导致该项目的管线建设方案发生较大变化，公司通过研判当前变化形势，结合管网布局的实施

现状，计划通过优化调整其他在建管网项目替代该工程，因此，公司决定终止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

气专线工程项目的建设。 

注 4：“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二期工程项目”截至期末投资进度为 101.41%，超过部分为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投入。 

注 5：募投项目实现效益计算方法：公司募投项目中高压管网和城市天然气中压管网建设项目均为公司运营的现有高压管网系统和城市天然气中压管网的

改建、扩建和完善，目的是增加公司天然气管网的区域覆盖范围，提升公司管道天然气供气能力，与现有高压管网和中压管网并网运行，因此日常发生

的费用、产生的收入无法直接在原项目与改建、扩建和完善后的项目间直接进行区分，公司按照项目整体进行核算。本公司对募投项目实现效益计算方

法为：按照新增用户年销售额占相应公司当期销售收入比例，将该公司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扣除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等非正常经营性损益后的余额作为

募投项目实现效益。 

注 6： 收购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40%股权项目对应的 2021 年实际效益为广东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2021 年 2-12 月份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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